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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转让所持

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转让所持控股子

公司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华海电”）51%股权。 

•本次拟进行的交易拟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实施，挂牌

底价不低于资产评估值。 

•本次拟进行的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拟进行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拟进行的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拟进行的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蒙华海电 51%股权，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5年 6月 30日，蒙

华海电净资产为 12,422.34万元，评估值为 25,692.45万元，增值额为 13,270.11

万元，增值率 106.82%（评估结果已经有权部门备案）。即拟转让标的资产评估

值为 13,103.15 万元。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以有权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开展上述股权转让工作，挂牌价不低于评

估价值（评估基准日为 2015年 06月 30日）。 

董事会会议前，公司战略委员会就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发表同意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公司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

批准后，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二、转让标的股东方基本情况  

（一）本公司（转让方） 

本公司持有蒙华海电 51%股权。 

（二）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化工”） 

该公司是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持有蒙华海电49%股权，

其基本情况为： 

注册地：乌海市海南区拉僧庙镇海化工业园 

注册资本：26,034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羽跃 

注册成立日期：2004年 12月 14 日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纯碱、烧碱、盐酸、液氯、硫化碱、白炭黑、聚氯乙

烯；自营产品进出口：聚氯乙烯树脂、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货物的进出口业

务、水泥、电石。销售：尿素、增碳剂、甲酸钠、小苏打、腐植酸钠、锰硅合金、

玻璃、食品添加剂（碳酸钠）；批发销售：焦炭、兰炭、石灰石、白灰。 

乌海化工尚未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蒙华海电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公司持有的蒙华海电 51%股权。  

住所：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拉僧庙  

法定代表人：隋汝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 07月 

经营范围：两台 200兆瓦级燃煤发电机组的建设和电力生产及附属产品的综



合利用、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培训（不含中介服务）、热力生产供应。 

蒙华海电 2×200MW机组分别于 2003年 1月 10日和 2003年 1月 18日投产，

截止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本次拟转让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蒙华海电 51%股权，上述拟转让标的产权清

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蒙华海电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 年 1-6 月（经

审计） 

117,814.84 105,392.50 12,422.34 26,463.26 -120.68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蒙华海电以前年度经营数据详见公司历年年度报告有关内容。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以 2015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

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对标的企业进行评估，并出

具《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51％股权项目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5）第 0988 号），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蒙华海电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2,422.34 万元，评估价

值为 25,692.45 万元，增值额为 13,270.11万元，增值率为 106.82%。 

(2)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蒙华海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611.38 万元，较账面净

资产 12,422.34 万元增值 3,189.04 万元，增值率 25.67%。 

(3)评估结果的最终确定 

收益法受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企业经营能力、经营风险的影响

较大，而被评估单位由于单机容量较小，未来盈利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

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6,778.41  15,582.89  -1,195.52  -7.13  

2 非流动资产 101,036.43  112,595.68  11,559.25  11.44  

5 其中：固定资产 88,810.13  95,535.94  6,725.81  7.57  

6       在建工程 11,177.95  11,491.38  313.43  2.80  

7       无形资产 389.39  4,909.40  4,520.01  1,160.79  

8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234.91  4,760.18  4,525.27  1,926.38  

9       其他 658.96  658.96  0.00  0.00  

10 资产总计 117,814.84  128,178.57  10,363.73  8.80  

11 流动负债 96,246.68  95,586.12  -660.56  -0.69  

12 非流动负债 9,145.82  6,900.00  -2,245.82  -24.56  

13 负债总计 105,392.50  102,486.12  -2,906.38  -2.76  

1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2,422.34  25,692.45  13,270.11  106.82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蒙华海电公司 51%股权价值为

25692.45*51%=13,103.15万元。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有权部门备案。 

四、债权债务承继和偿还 

股权交割后，原蒙华海电的债权债务继续由蒙华海电承担，公司及其所属控

股企业不承担连带责任。受让方需协助蒙华海电在一定期限内清偿转让方及所属

控股企业、转让方关联企业对蒙华海电委托贷款及往来债权债务。  

债权债务承继的具体事宜，转让双方需签属《债权债务承继与清偿协议》。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由于蒙华海电公司为海勃湾发电厂二期工程，与公司之海勃湾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海电一期”）、乌海发电厂（简称“海电三期”）同为海勃湾发电厂

不同时期建设的发电工程，且受让方受让该部分股权后，对于共（公）用资产部

分将采取费用分摊或租赁使用资产并支付租金方式，相关具体事宜转让双方需签

署《共（公）用资产（权属）使用费用分摊合同》。 

本次转让涉及标的企业职工安置，采取受让方委托转让方对蒙华海电进行生

产运维并支付委托生产运营费用，转让方负责职工安置的方式，相关具体事宜转

让双方需签署《委托生产运维管理合同》。 

file:///D:\Project%20data\2012evaluating\2015-0820(11015050ʮ��2015��0988��)���ɹ��ɻ������巢���������ι�˾��Ȩת��(19��)\03%20��ϸ�����ɹ��ɻ�
file:///D:\Project%20data\2012evaluating\2015-0820(11015050ʮ��2015��0988��)���ɹ��ɻ������巢���������ι�˾��Ȩת��(19��)\03%20��ϸ�����ɹ��ɻ�
file:///D:\Project%20data\2012evaluating\2015-0820(11015050ʮ��2015��0988��)���ɹ��ɻ������巢���������ι�˾��Ȩת��(19��)\03%20��ϸ�����ɹ��ɻ�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国家关于全面实施大气污染行动计划、燃煤电厂超低排放要求；未来电

改后的电力市场竞争局面更加激烈，该公司发电机组不再具有竞争优势，企业未

来盈利能力会持续走低；以及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后，蒙华海电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有利于未来提升和保持公司业绩稳定，股权转让获得的投资收益也将增

厚公司当期业绩，公司拟转让上述股权。 

七、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意见 

战略委员会会前审议各有关事项，认为在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之际，蒙西电力

市场逐年竞争加剧，高能耗、高排放的老旧小火力发电机组势必不具有市场竞争

力，未来盈利难以保证，公司转让所持蒙华海电 51%股权，符合国家电力体制改

革和公司战略发展的要求，同意公司转让所持蒙华海电 51%股权并提交董事会审

议。 

八、后续事项  

（一）公司将就上述股权转让在取得公司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以及实际控制人批准后，履行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程序。  

（二）公司在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过程中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九、备查文件  

（一）《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51%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二）《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三）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四）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五）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